附件1

2021年鼓楼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服务管理

及健康教育工作督导时间安排表

	时  间
	督导中心

	12月15日
	上午
	温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2月15日
	下午
	洪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2月16日
	上午
	鼓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2月16日
	下午
	鼓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2月17日
	下午
	湖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2月20日
	上午
	水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2月20日
	下午
	五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2月21日
	下午
	华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2月22日
	上午
	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2月22日
	下午
	东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2月23日
	上午
	安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附件2

2021年鼓楼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管理督导工作用表1
督导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数据资料来源（督导方式）
	评分标准
	扣分及存在问题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2分）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
（2分）
	所有登记在册的确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符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的管理服务的情况，反映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的质量。必要时，核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的真实性
	1.国家严重精神障碍信息系统，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记录和随访记录、健康管理档案。
2.随机抽取8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档案，不足8份全部抽取。根据健康管理记录，核查考核季度是否按照国家规范要求开展相应频次的随访、分类干预和体检服务。
3.抽查8份不失访档案，通过电话形式，核查档案真实性。
	1.抽查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85%，现场考核得满分。

2.抽查档案中，超过2份体检拒查的，应电话核实是否确实拒查，对不是实际拒查的档案记录为不合格，并按比例得分。

3.发现1份不真实档案，现场考核不得分。

4.未经专科诊断复核为严重精神障碍进行建档的扣1分。

5.不稳定患者未开展双向转诊扣1分（若因患者或家属拒绝转诊而未开展的，基层医疗机构应通知辖区公安、综治等有关部门，未通知扣1分）
	


督导人员签名：                                  陪检人员签名：              

附件3

2021年鼓楼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管理督导工作用表2
	项 目

名 称
	上级指标
	市级指标
	指标说明
	目标值
	存在问题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年度内至少有1份健康体检表（“*”部分至少应含有以下辅助检查记录：血常规（含白细胞分类）、血清谷丙和血清谷草转氨酶、空腹血糖、心电图）且有4次及以上面对面（门诊或家庭）随 访服务记录表的电子健康档案份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电子健康档案总份数]×100%
	≥85%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率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率=[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年度内至少有1份健康体检表（“*”部分至少应含有以下辅助检查记录：血常规（含白细胞分类）、血清谷丙和血清 谷草转氨酶、空腹血糖、心电图）的电子健康档案份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电子 健康档案总份数]×100%
	≥85%
	

	
	
	不稳定及基本稳定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率
	不稳定及基本稳定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率=[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年度内随访服务记录表随访分类为基本稳定或不稳定随访日期算起，每2周（14天）内均有随访服务记录表且无缺项的电子健康档案份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年度内随访服务记录表随访分类为基本稳定或不稳定的电子健康档案总份数]×100%
	≥90%
	

	
	
	稳定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率
	稳定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率=[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年度内随访服务记录表随访分类为稳定随访日期算起，每3个月（约90天）内均有随访服务记录表且无缺 项的电子健康档案份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年度内随访服务记录表随访分类为稳定的电子健康档案总份数]×100%
	≥90%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个人信息补充有效的电子档案占比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个人信息补充有效的电子健康档案占比=（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个人信息补充表无缺项的电子健康档案份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电子健康档案总份数）
	≥90%
	


督导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                    
督导人员签名：                                  陪检人员签名：              

附件4

2021年鼓楼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

管理督导工作用表3
督导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               
	考核项目
	考核指标
	考核内容
	存在问题
	考核方法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报告管理治疗情况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报告情况
	1.患者报告患病率     ‰。


	
	依据国家严重精神障碍信息系统数据。规范管理患者指按照要求的随访时间间隔，在一年内完成全部随访次数的患者；随机抽查5份患者信息档案，查看患者信息完整情况。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情况
	1.面访率     %。

2.体检率     %。

3.健康档案完整率     %。
	
	

	
	患者服药情况
	患者服药率     %；

规范服药率     %；

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率     %。
	
	

	
	三级及以上患者管理情况
	目前三级及以上患者     ；

2.曾经三级及以上患者     ；
3、应急处置例数     。

4、肇事次数     
5、肇祸次数     
	
	查看评估过三级及以上患者健康档案及随访记录。

	国家严重精神障碍信息系统操作情况
	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存在问题：         

其他：           
	
	现场使用VPN登录

	重要政策落实情况
	“一历五单”落实情况
	自政策开展以来接收出院患者人数     ；
落实一历五单例数     。
	
	查看国家网流转患者及一历五单相关证明。


督导人员签名：                  陪检人员签名：          

附件5

2021年下半年度鼓楼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项目日常考核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数据资料来源（督导方式）
	评分标准
	得分及扣分依据

	健康教育（1分）
	健康教育印刷资料
(0.2分)
	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发放健康教育印刷资料的种类、数量和内容，其中要有一定比例中医药的内容。反映健康教育印刷资料的数量和质量。
	开展健康教育活动的记录，发放、提供的有关印刷资料的记录和实物。
	1.每年宣传资料订购或印刷至少12种内容，宣传内容具有科学性和实效性，放置在候诊区、诊室、咨询台等处，少一种形式或内容扣0.04分；12种内容至少有1种属中医药内容，无扣0.04分；内容有误扣0.04分。
2.无订购或印刷凭据扣0.04分，无出入库记录扣0.04分。      
3.印刷资料没有明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每种扣0.04分，扣完为止。
	

	
	健康教育音像资料
(0.2分）
	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播放健康教育音像资料的种类、频次和内容，其中要有一定比例中医药的内容。反映健康教育音像资料的数量和质量。
	开展健康教育活动的记录，播放的有关音像资料、场地和设备。
	1.有不小于20平方米的健康教育场地；有健康教育音像资料及播放设备。
2.有在门诊候诊区、观察室、健康室等场所播放健康教育音像资料（每年播放音像资料不少于6种）记录；记录不完善扣0.04分。
3.6种音像资料至少有1种属中医药内容，无扣0.08分。
	

	
	健康教育宣传栏设置
（0.2分）
	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设置健康教育宣传栏的个数、更换频次和内容，其中要有一定比例中医药的内容。反映健康教育宣传栏设置的数量和质量。
	开展健康教育活动的记录，设置健康教育宣传栏的场地、实物和更换记录等有关资料。
	1.健康教育宣传栏设置(至少2个)和更新（每两个月至少更换1次）符合要求得0.2分，少1个宣传栏扣0.1分，每个宣传栏面积(不少于2平方米)、位置、高度或内容等不符合要求各扣0.02分。
2.宣传栏期数不足每期扣0.05分，扣完为止。虚假材料此项不得分。
3.至少有1期是中医药内容，无扣0.01分。
	

	
	健康知识讲座（0.2分）
	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要求，开展健康知识讲座的次数、内容以及参加人数，其中要有一定比例中医药的内容。反映健康教育讲座开展的数量和质量。
	开展健康教育场地，举办公众健康知识讲座的场地，健康教育活动记录表、讲座教案或课件等有关资料。
	1.开展健康教育讲座次数（全年至少12次）和内容符合要求得0.2分，期数不足每期扣0.05分，虚假材料此项不得分。
2.讲座主题和内容与参与者相符合，不符合一期扣0.05分。
3.讲座教案、通知和活动记录不全每期各扣0.05分，参加讲座人数不足每期扣0.05分，扣完为止。
4.至少有1次属中医药内容，无扣0.05分。                        
	

	
	公众健康咨询（0.2分）
	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开展公众健康咨询的次数和内容，其中要有一定比例中医药的内容。反映健康教育咨询开展的数量和质量。
	开展健康教育场地，举办公众健康咨询的场地，健康教育活动记录表、现场照片等有关资料。
	1.开展健康咨询活动次数（全年至少9次）和内容符合要求得0.2分，期数不足每期扣0.02分，虚假材料此项不得分。
2.咨询活动方案、主题、通知和活动记录不全每期各扣0.02分，扣完为止。
3.至少有1期属中医药内容，无扣0.02分。
	


督导人员签名：                  陪检人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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